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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28-073

号

信阳不孕不育症医院
专业送子医院
新农合定点单位

孕育热线：

0376

—

6208222

地址：东方红大道东段（市医药公司斜对面）

(

豫
)

医广
[2013]

第
04-25-168

号 声明
兹有韩涛的人民警

察证原件（证号
186259

），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
废。

声明人韩涛
2013

年
10

月
30

日

声明
兹有信阳市河区

蓬莱岛商务大酒店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L14477988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经营者张子东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副本， 注册号

411522607067096

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夫妻闹离婚双方家人混战

信阳消息（吕志豪吴未未）固始县
一对夫妻发生婚姻纠纷， 因孩子抚养问
题双方父母吵嘴、 厮打， 导致二人轻微
伤、一人轻伤。其中致人轻伤者受到刑事
处罚。

2013

年
10

月
28

日，固始县人民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拘役三
个月，缓刑四个月。

被告人何某的女儿与戎某的儿子发
生婚姻纠纷。

2012

年
9

月
18

日
19

时许，

戎某到何某家商讨其儿子离婚后的小孩

儿抚养问题。 因话不投机， 二人发生争
执、厮打，何某将戎某打致轻微伤。 戎某
气恼不过，打电话叫来儿子赵某。赵某赶
到何家后，辱骂并持木棍殴打何某，将其
面部打致轻微伤。 何某一怒之下持刀捅
向赵某胸部，致赵某轻伤。

2012

年
9

月
24

日，被告人何某在固
始县城陈元光广场被固始县公安局民警
抓获。

案件审理过程中， 被害人赵某出具

谅解书，对被告人行为表示谅解。固始县
司法局出具书面意见， 称被告人平时表
现较好， 无前科， 愿意对被告人实施帮
教。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该事件因家庭矛
盾引起， 被害人对事情的发生具有一定
过错及双方已经和解， 法院遂作出上述
判决。

幼女被骗遭强奸

民警出击擒嫌犯

信阳消息（付金钟）一名涉世不深的
13

岁女孩儿被陌生男子诱骗至出租房内
后遭到强奸。接到警情后的信阳市公安局
老城分局民警迅速出击，精准摸排，千里
缉凶， 于案发

10

天后终将强奸幼女嫌疑
人从上海抓捕归案并顺利押解回信阳。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老城公安
分局案侦大队值班民警接到一群众报案
称：当日

13

时许，其
13

岁的女儿在信阳
市工区路一公司家属院内被一名陌生男
子骗至出租屋后遭到强奸。 接报后，老城
公安分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责令案件侦
办大队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尽
快破案。

富有侦查经验的民警对受害人及其
家属进行了认真回访，同时多路民警对受
害人描述的案发出租屋进行仔细排查。当
日晚，综合受害人回忆指认和民警排查走
访的情况，侦办民警初步锁定该公司家属
院附近一出租房屋的租赁人具有重大作
案嫌疑。 次日上午，侦办民警查明嫌疑男
子为孙某某，

43

岁，淮滨县人，一直在工
区路某市场打工， 但案发后便不见了踪
影，疑已潜逃。经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
孙某某已于

16

日上午乘车逃往上海。 抓
捕组民警连夜出发，火速赶往上海缉捕犯
罪嫌疑人。

在偌大的上海要想寻找一名嫌犯十

分困难，但抓捕民警依然迎难而上，饿
了啃口方便面，渴了喝口矿泉水，昼夜
不停地竭力搜寻。 经过近

10

昼夜的艰
苦细致摸排， 抓捕民警在上海警方的大
力协作下，于

10

月
26

日
14

时许，终于在
上海市闸北区一市场内发现潜逃至此的
犯罪嫌疑人孙某某踪迹， 当即出击将其
成功抓获，并于次日将其押解回信阳。

经突审，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对其诱骗未
成年女孩儿至出租屋内实施强奸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目前， 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受赠猎枪保管10年
非法持有终被判刑

罗山消息
(

孔晶晶
)

已故的同村朋友在
10

年前
赠送给王强一支猎枪， 他一直留在家中从未曾使
用，结果照样因为持有这把枪而触犯刑律。

10

月
28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王强犯非法持有
枪支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王强是罗山县楠杆镇王楼村人， 同村朋友江
伟（已故）

10

年前将自己的一支单管猎枪赠送给
了他，王强遂将此猎枪一直留在家中保管，从未使
用。

2013

年
8

月，因家中的小孩儿将此枪拿出去
玩耍后被人举报。经信阳市公安局鉴定，该枪机件
齐全，能正常使用，具有杀伤力，属于公安机关管
制枪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强违反枪支管
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构成了非法持有枪
支罪。其在案发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
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男子6万元购买假币233万元
爱财取之无道获重刑

信阳消息（戴启坤）想发财却不走正道，妄想
通过购买假币快速致富， 最终为自己的愚蠢行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11

月
29

日，光山县人民法院以
购买假币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20

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5

月
23

日
18

时许，被
告人胡某租用一黑色奇瑞轿车从大广高速公路光
山站出发，于

5

月
24

日上午到广东省普宁市境内
池尾出口一公里处， 用携带的

6

万元人民币从假
币贩子手中购买机制假币

233

万元后返回光山
县。

5

月
25

日
1

时许，行至大广高速公路鄂豫交
接点黄冈北收费站时被布控在此的光山县公安局
民警当场查获。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某购买伪造的货币，数额
达

233

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购买
假币罪。公诉机关指控胡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定性准确，引用法律条款正确，依法应予以支
持。到案后，胡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 综合胡某犯罪的情节、性质、危害后果
及悔罪表现，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市公安局打掉一飞车抢夺团伙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通讯员齐奇）近
日，市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市区系列飞
车抢夺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破系列飞车抢
夺案件

5

起。

今年进入
10

月以来，市区发生数起夜间犯罪
分子飞车抢包案件，引起我市警方高度重视。民警
通过对几起案件认真研究， 认为系同一伙犯罪分
子作案，决定并案侦查。经过数天认真调查走访发
案现场、对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细致研究，一名嫌
疑人周某进入侦查员视线。 但此时周某的真实身
份仍不清楚，民警又通过侦查，获得了该人的真实
姓名和个人照片，经过全面筛选，民警确定河区
吴家店镇的周某即为嫌疑人之一， 同时查明
周某经常在弘运汽车站附近活动。

10

月
23

日
上午， 侦查员在弘运汽车站附近将正在上网
的周某抓获。周某到案之初态度顽固，拒不交
代，侦查员耐心工作、政策攻心，周某不但交代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愿意配合抓捕同案嫌疑人。

当日下午，抓捕民警在弘运汽车站设伏，将应约前
来的犯罪嫌疑人何某（河区吴家店镇人）抓
获。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了自

9

月份何某外出打工归来后，结伙其老表周某在
市区飞车抢夺

5

起（含隐积案
2

起）的犯罪事实。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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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冬季， 潢川县看守所针对部分在押人员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 积极组织监所民警捐款捐
物，及时将御寒棉被送到在押人员手中，给在押人员送上一份冬天的温暖。 图为监所民警正在为在
押人员分发新棉被。

刘明军夏俊涛摄


